丽水市区城市道路两侧建筑退让区域内
道路、绿化及设施移交和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科学有序开展城市道路两侧退让区域道路、绿化及设施的建设、移交和日常养护管理，改善城市形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根据《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浙江省城市道路管理办法》、《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丽水市中心城区城市易地绿化和临时占用实施细则（试行）》等有关法规规定要求，结合市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一)本规定适用于丽水市区建成区范围内城市道路两侧建筑退让区域(以下简称退让区域)内道路、绿化及设施的的移交与管理。
(二)根据工作需要，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优先对2005年前建成老旧小区退让区域内道路、绿化及设施进行移交，2005年后建成的小区，由产权单位对退让区域进行维修后再进行移交，维修标准要符合接管单位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原则上不予移交：
1.退让区域内路面设施非整体移交的；
2.商业综合体；
3.其他不适合移交的情况。
(三)退让区域内道路、绿化及设施，尚处于施工单位保修期内的，建设单位应当继续承担保修期内的质量保修责任。
(四)城市道路两侧退让区域所有权人应加强退让区域设施维护和管理。确实存在维护管理难度的，可向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单位移交相关设施。
二、移交内容
对于已经形成的退让区域，在质量保修期后，退让区域产权单位可向莲都区建设局提交市政道路退让区域内路面及设施的管养职责移交申请，移交内容包括退让区域范围内的公共停车、园林绿化、路面铺装的使用、管理及维护责任(不含地下管线及附属窨井、井盖等埋地构筑物管养职责),道路、绿化及设施所有权不变。
三、移交程序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一)退让区域内路面设施管养责任移交应按照自愿原则，由业主依法共同决定，已成立业委会的，由业委会向莲都区建设局申请移交；无业委会或业委会人数不足总人数一半的，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再委托居民委员会向莲都区建设局申请移交，提交《道路、绿化及设施移交表》《道路、绿化及设施资料移交清单》（见附录A、B），同时提供移交项目建设移交申请、移交项目等建设资料（合同、竣工图、竣工验收资料、苗木表等）和实物移交清单（测绘报告、乔灌木数量、设施数量等）。
(二)莲都区建设局牵头汇总各产权单位移交申请后统一上交市建设局，由市建设局组织公安、财政、自规、综合执法、市政、园林等部门联合会审，根据部门职责分工，落实移交单位与接收单位办理接管手续，及时落实各类设施维护和日常管理工作。
(三)对经审查不符合移交条件或不愿移交的退让区域，由莲都区建设局督促产权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管理单位履行管养职责。
四、日常管理
(一)移交后的退让区域，纳入城市道路统一管理，市、区建设局根据职责分工，市建设局负责城市主次干道，区建设局负责背街小巷，并由接收单位落实日常维护资金；未移交的退让区域，由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和日常管理。
(二)退让区域内的地下管线及窨井盖等附属设施由各附属设施产权单位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管理单位负责维护。管养单位应做好对退让区域的日常巡查，及时组织养护维修，并保障设施完好。
(三)退让区域内路面及设施移交后，停车费收入由政府指定的部门单位征收，并由其负责养护维修，保持设施完好。
五、其他事项
(一)本规定所指的退让区域，是指建筑红线退让的场地空间，是向社会公众开放、满足公共使用和活动的场所。
(二)退让区域内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由各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三)本办法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各县（市）政府、丽水经开区管委会可结合当地实际参照执行。





附录A
道路、绿化及设施移交表
移交时间：  年  月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所属乡镇街道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移交道路、绿化及设施主要情况

	沥青路面
	工程数据
	备注
	

	沥青路面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水泥路面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彩砖路面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花岗岩路面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绿地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草坪
	长度：  米；宽度：  米；面积：  平方米
	
	

	   等乔木
	  株
	
	

	
	
	
	

	
	
	
	

	
	
	
	

	
	
	
	

	移交单位意见
	接收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交接验收人员签字
	移交单位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
	年  月  日




附录B
道路、绿化及设施资料移交清单
移交时间：  年  月
	序号
	资料名称
	提交和符合情况
	说明

	
	
	
	

	
	
	
	

	
	
	
	

	
	
	
	

	
	
	
	

	
	
	
	

	注：1.退让区域红线图；
2.业委会或者居委会申请书（附业主签字盖章件）；
3.移交的资料一般应为原件。若无法提供，应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4.移交项目等建设资料（合同、竣工图、竣工验收资料、苗木表等）；
5.实物移交清单（测绘报告、乔灌木数量、设施数量等）。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